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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is expanding in the field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mplaint 
behavior 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alienation: general civil disputes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civil legal channels, but a lot of parties by complaints mechanism to enable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for personal interests, services, and even using the “detour” litigation strategy for ful-
fillment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filed suit, putting pressure on us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
trative organs to meet personally, the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resources in the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The alie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s leads 
to unreasonable relief of the rights,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proper exercise of the complaint me-
chanism and leads to the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ights. Taking the alienation of com-
plaint behavio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invoking the protection norm theory to regulate the abuse of complaint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as to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legal regulation approaches for the abuse of com-
plain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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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投诉机制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展，投诉行为呈现出异化趋向：一般民事纠纷本应通过民事法律

途径解决，但大量当事人通过投诉机制启用公共行政资源为个人私益服务，甚至利用“迂回式”的诉讼

战略对行政机关提起履责之诉，利用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施压以满足一己之私，致使行政司法资源在维

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严重失衡。行政投诉行为的异化而产生的权利救济不甚合理，背离了投诉机

制正当行使的本旨，导致行政诉权的滥用。本文以投诉行为异化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和分析司法实践中

援引保护规范理论规制滥诉的利弊，以期对投诉类案件滥诉问题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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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投诉机制作为公民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以低成本、高效能的优势日益成

为公众化解纠纷和保障权益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近几年，整个社会的投诉制度呈现出了纷繁复杂、高度

活跃的局面，国家行政机关所接受的投诉总量逐年攀升，投诉转行政诉讼案件也随之迅猛增长。以纠纷

最为集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为例，据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在 2018 年收到消费者投诉、举报和咨

询案高达 1124.96 万件，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74%，其中的投诉总量多达 372.56 万件；且大量投诉最

后转入了行政诉讼，就全国互联网投诉平台处理过的投诉而言，“诉转案”1.8 万件，同比增长了 217.68%，

涉及金额 2.4 亿元[1]。由此可见，随着投诉机制的广泛盛行，许多的投诉人权益纠纷作为一般民事纠纷，

不仅可以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也可以通过投诉机制转入行政司法领域，让个人权利保护在行政执法

和行政审判领域达到了最大化。然而此种跨领域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潜伏着“异化”的趋向：大量

的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尤其是“职业投诉者”反复向行政机关投诉，借着立案登记制放低诉讼门槛的时

机，过于顺畅地享有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投诉机制于是成为了民事当事人或“投诉专业户”启用行政

司法程序谋求私利的跳板，如若行政机关的答复处理不能令其满意，便名正言顺地将投诉转入行政诉讼，

导致请求行政干预类的滋扰性案件激增，司法资源遭到大量浪费。 
2017 年 9 月，最高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严格规制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的情形[2]。2018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解释》，其中的第十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

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3]。其中规定的“自身合法权益”

就是对原有标准“利害关系”的一种限定，投诉人只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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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提起的行政诉讼将得不到法院的认可[4]。但由于“自身合法权益”这一限定仍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范畴，实务部门适用较为困难。因而 2017 年我国行政审判领域率先将注意力转向了德国学理，在裁判中

援引保护规范以及反射利益的分析和推导框架，以此来廓清和细化我国原先“利害关系”的判定标准，

有效限缩了投诉类行政案件的“准入门槛”。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域外学理与德国法律传统中自成一体

的“公法权利观”紧密相关，以此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否合理有待商榷。而且，这一域外基准与我国的法

律规范中不断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思路相悖，是否突破了防堵滥诉与保障诉权的平衡点也有待考量。因

此，本文尝试分析投诉行为异化的制度原因，阐述规制投诉行为异化的正当性基础。 

2. 投诉行为异化的生成原因及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现实中，大量投诉人将纠纷的最终解决诉诸于行政机关，请求行政机关干预私人间民事纠纷，导致

行政机关应接不暇；同时滋扰性行政诉讼也随之泛滥，司法审判领域不堪重负。行政投诉行为的异化现

象，其实与我国的实际国情与法律传统有密切联系。 
(一) 投诉行为异化的生成原因 
1、“行政父母官”与“无限政府”观念的弥留 
投诉人当然地认为自身有权请求行政机关干预市场活动，请求有关部门对市场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以保护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在这种观念逻辑下，行政监管与个人利益保护是一体的，私人普遍

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履职的请求权。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存在一定偏颇，使得个人权利救济在行政执法领

域过度泛化。究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父母官”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我国从古至今素

来有“报官”的说法，一般纠纷当事人当然认为自身有请“官老爷”主持公道的权利；另一方面实则是

计划经济时期“无限政府”观念的弥留，当时的政府对市场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监管，行政机关不仅作为

市场的主管机关，更是“主导机关”，其有义务主导一切市场领域，有义务为具体的市场主体提供所有

免费的午餐，处理所有的民商事纠纷。在这种“无限政府”的客观背景下，要求行政机关拥有维持市场

秩序和解决私人纠纷的双重功能，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保障私人权益。质言之，投诉人普遍认为自

身享有一般性的行政执法请求权，一定程度上是“行政父母官”的文化传统与“无限政府”观念弥留和

延续的结果。 
2、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的审查与导向作用进一步扩宽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保障公民诉权的价值正当性，保护和扩大公民诉权成为近几年行政诉讼法发

展完善的一大趋势。2015 年，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施行，行政案件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行政相对人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认为立案登记制即凡案必立，凡诉必理，并拼命利用这根救命稻草使自己上岸，

投诉人行政滥诉案件也自此愈演愈烈[5]。而且，《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明文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进

行合法性审查的资格和权力，一般民事权益纠纷的受害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理应对行政机关进行全面审查，监督和干预行政机关所有的自由裁量行为。再者说，近些年，

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领域的导向与辐射作用有进一步扩宽的趋势，一些行政机关为规避司法审查直接以

法院的裁判标准作为行政监管的准则。更有甚者，不少政府部门考虑到行政诉讼影响政绩考核，采用和

解和调解的方式直接满足了行政相对人的需求，以此息事宁人。如此，公民尤其是受害者更愿意将一般

民事纠纷转入行政司法程序，把行政诉讼作为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施加压力的手段，以期追求个人经济

利益的最大化。 
(二) 对投诉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1、行政管理的公共利益导向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中，社会利益体系分化为公共利益体系与私人利益体系[6]，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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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政治国家属于公共利益范畴，而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分属于个人利益区块，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清晰分立，行政管理权与个体私权之间的界限也日益区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无限政府”不同，

现代政府不再过多介入市民社会领域，而采用市场经济管理中的“有限政府模式”：一方面，“有限政

府”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为导向，合理权衡和取舍各种利益，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

基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有限政府”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以实现行政效能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政府

治理中，行政机关主要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履行职责，只有在实体法律明确赋予个人以行政执法请求权的

情况下，行政机关才会考虑介入私主体纠纷，满足当事人有效的行政需求。可见，投诉人的投诉权利不

能过分泛化适用，容许所有市场纠纷的当事人通过低成本的投诉机制启用公共行政资源以谋求私利，有

悖投诉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反而会破坏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正常执

法活动，阻碍公共利益和行政效能的实现。 
2、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不同的诉讼目的 
从诉讼目的上来看，民事诉讼是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与财产权益纠纷的程序，目的在于直接解决

民事争端；行政诉讼更多地是针对政府行为进行的合法性审查，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由

此可见，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着明显的权利救济分工，前者主要为了救济私主体的合法权利，后者则为

了监督政府行为[7]。因此，许多投诉人权益纠纷仅仅涉及到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救济

途径加以解决即可；行政诉讼作为公法上利害关系的救济途径，仅在公民权益真正遭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

启用，而这些“诉转案”作为请求行政干预类诉讼，投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并未遭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公

民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是向行政机关施压，寄望于通过行政诉讼来辐射和解决民事争议，迫使行政机

关不得不去干预经济社会中各个领域的私人纠纷和权利冲突，不但可能使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必要

分工遭到破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权利救济部门没必要的双重劳动，过度占用国家的权利救济资源。 
3、司法机关对行政裁量权审查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可基于对各项因素的权衡做出决定，行政裁量权的享有不但

可以弥补立法机关并非无所不能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改善了行政机关的主观能动性。投诉转

诉讼类案件，其本质上是请求行政干预类诉讼，涉及到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而我国法院对政

府行为的审查仅限于合法性审查，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即只审查行政机关处理投诉的决定是否合法，而

不直接审查投诉人权益纠纷的事实问题。即使法院判定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合法，也主要采用确认违法、

撤销判决的形式，而变更判决受到严格限制，否则有司法替代行政之嫌。而且，法院审查的对象受受案

范围的限制，而不能涵盖全部行政行为，其在合理范围内尊重行政权的判断余地和选择自由。可见，司

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不仅有程度和范围的限制，还有正当的、现实的界分点。因而，请求行政干预类案

件的当事人明知行政诉讼并不直接审查实际纠纷，仍然通过投诉这一桥梁将大量的民事纠纷转入行政诉

讼，使得行政诉讼呈现信访化趋势，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滋扰行政机关，而且扰乱了法院诉讼秩序，

使得司法机关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严重失衡。 

3. 规制投诉行为异化的司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基于当前投诉行为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诉转案”日渐泛滥的趋势，司法实践领域率先采取行动，

将控制民事纠纷中投诉人的诉权边界作为突破口，尝试按图索骥从域外法理中找寻解决原告资格判定问

题的答案，恰好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采用主观公权利及保护规范理论来解决原告诉讼权能问题，且

理论与实践发展成熟，于是保护规范理论正式“落户”我国的行政司法审判领域。 
(一) “保护规范理论”在判定投诉人原告资格中的司法适用 
2016 年，最高院颁布第 77 号指导案例[8]，提出判定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的新基准为：投诉举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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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一基准被 2018 年出台的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5 项采纳吸收，并

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因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标准是司法实务界的主流判断依据，但是近

期行政审判领域发生转向，自刘广明案[9]后援引域外更具有专业性的判定基准，即德国的主观公权利、

保护规范理论及反射利益等来框定和限缩原先的“利害关系”标准，即投诉人即使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而进行投诉，法院也不概观地确认其必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10]。关于保护规范理论在判定投诉人原告

资格方面的运用，下文试举两个典型案例： 
在“梁志斌诉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11]”中，梁志斌向山西省人社厅进行

口头投诉，反映太钢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以及侵犯了自身的劳动保障权益，山西省人社厅向其发出《告知书》，

梁志斌对《告知书》不服，向山西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山西省政府作出了复议维持的决定；梁志斌仍不

服，遂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山西省人社厅撤销原有行为，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本案一审、

二审皆驳回了梁志斌的诉请，最高院受理梁志斌的再审申请后，仍驳回了梁志斌的再审申请。最高院援引

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原告资格的判定标准从“利害关系”限缩为“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

指出投诉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一是投诉人享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请

求权，二是投诉人请求公法救济保护的是自身合法利益。本案中梁某作为投诉人符合条件一，《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明确赋予了其投诉权。但梁某不符合条件二，因其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的“投诉”，并非

为“私益投诉”，实则为与己无关的“公益举报”，因此缺乏诉的利益，原告主体不适格。 
在“李百勤诉二七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12]”中，李百勤认为郑州市杨寨社区的安置楼属于违章

建筑，工程施工可能对全市居民造成普遍侵害，便将情况反映给了该工程所在的二七区政府，请求政府

拆除该工程或责令停止施工。但政府未作答复，李某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二七政府不作为行为违

法，并要求法院判令其履行。一、二审法院皆驳回了其起诉，李百勤就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利用

保护规范理论中“反射利益”的相关学理，亦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最高院指出，判断投诉人是否享有诉

权，应当从探求相关法律的规范意旨入手，倘若该法规的规范目的，除保护公共利益之外，同时兼顾保

护个人利益，则受保护的个人才享有诉权[13]。简言之，只有在公法保护规范中含有“个人利益保护意旨”

的情况下，才能承认该个人享有公法上的权利[14]。本案中李百勤投诉某在建工程可能对市民造成普遍侵

害，是为了获得普遍公共利益的保护，其主观意旨是为请求行政监管而获取相应的好处，该“好处”实

则是行政机关执行公共利益辐射出的反射利益。质言之，李某起诉并非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仅

是为了在公共利益辐射下作为普通的、不特定多数公众而受益，是一种任何人可均沾的反射利益。可见，

个人利益保护指向不明，李某并不具有请求行政机关法律执行的请求权，因而也不享有依法应予保护的

诉权。 
由这两个最高院的典型案例可得，保护规范以及衍生出的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等虽为域外理论，

但近几年我国行政审判援引该理论后，对于阻却投诉人概括性的、普遍的原告资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理论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第二，以解读法律意旨的利益取向为判别

标准。因此，该理论否认了个人享有一般性的法律执行请求权，强调将个案中主观公权的判定诉诸于客

观法规范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即公法上权利只有为特定范围内的公民所独享的情况下，该公民才

能依据该法律享有主观公权利，而利益均沾的反射利益反而不能产生主观公权利。针对这一衡量标准而

言，保护规范理论的引进将原有“利害关系”的标准判断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法解释问题。回归到这类由

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通过法律解释技术，可以推导出法官对投诉人“法益”探求的三个思考步

骤，层次一：投诉人是否享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规定的请求权，层次二：投诉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否遭

 

 

1梁志斌请求法院 1) 撤销《告知书》中对太钢公司下达的《责令改正决定书》，限期重新作出行政处罚；2) 判决山西省人社厅对

梁志斌投诉的违法事实，没有履行法定查处职责，并判决限期履行；3) 判决《告知书》中对太钢公司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确

认合法构成行政侵权行为，判决重新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4) 撤销山西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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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害，层次三：该合法权益是否属于反射利益。这三个层次步骤不仅有利于防堵投诉类案件的滥诉问

题，而且对于整个行政审判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5]。 
(二)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诚然，保护规范理论成为了我国限定投诉人原告资格的“正当理由”，在矫正原告诉权泛化方面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诸多司法适用上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适用困境： 
第一、我国缺乏立法基础和法律解释技术。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第一层次是判断实体法律规范中是

否涉及了个人权利保护，是否能够找到公法框架下的私人请求权，并将该请求权作为寻求司法保护的根

据。即这种请求权实则类似于“法定请求权”，需要立法事先加以规定，但是保护规范理论目前仅在司

法审判实践中尝试运用，且还未获得立法机关以及学界的普遍认可，因此，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

丧失立法基础，没有实体法律规范的事先规定，让法官援引这一外国法理判定原告资格有无问题相当于

“无米之炊”[16]；而且，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技术也较为欠缺，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若未明确规定个人利

益保护的内容，那么就有赖于法官对规范意旨进行合理解释，但是我国法院对法律的解释仍过于严苛与

僵化，无法独立于法律文本，基本以探求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为目标，而不考虑其在现时代生活中的合

理意义，较为机械地解释这些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以致于对原告资格限缩过度。例如，司法解释原本

确认了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对政府的项目审批行为有行政诉权，但因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使

这两者的诉权被彻底否决[17]。可见，该外国法解释的专业性与我国司法解释的本旨严重冲突，在原告资

格问题上可能存在矫枉过正之虞。 
第二、外国制度在“中国土壤”上的移植与嫁接困境。主观公权利以及保护规范理论具有浓厚的德

国法特色，是德国法律体系中自成一脉的独特学说，通常与其他学理组合交织适用。例如，在法律解释

依据上，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过程中通常要回溯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规范的导向性解释上，法

官需要利用宪法基本权利对行政实体法规范的“放射性效力”来解释和判断该行政实体法中是否存在个

人利益保护指向，但我国宪法解释系统较为薄弱，基本权利规范缺乏放射性效力，以致于行政实体法律

规范中许多隐含的个人私益保护被严格排除，导致该理论解释下的原告资格标准趋向狭隘。再如，在诉

讼模式选择上，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以德国行政法上的主观诉讼模式为基础，着重强调对享有公法上权

利的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并不严格区分主客观模式，不仅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也强

调对政府行为的审查和监督[18]。因此，原告资格判定问题上的“主观诉讼化”与其他仍然维持客观规范

的关联制度之间该如何调和的问题，也是当下外国部分制度移植入我国法律体系内必须解决的困境之一。 

4. 我国投诉行为异化的规制路径 

我国司法实践虽然移植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来防堵投诉类案件滥诉问题，但是该理论产生了诸多适

用不当的问题，并不能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相融合。因此，结合我国投诉机制的相应特点及问题，以期

对我国投诉行为异化的法律规制路径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方案。 
(一) 纠正错误观念，坚持行政执法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行政执法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而并非保护单一或固定范围人民的私益。因而，将个人权利

保护与行政监管的公共利益保护相分离是首要一步，也是解决投诉类案件滥诉的源头性问题。一方面，

行政机关应当明确行政执法具有公益性与效力性的特点，以维持公共秩序与增进民众公共福祉为导向，

其有权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和取舍，有权调配有限的行政资源，考量个人利益保护的需要以及执法

成本等因素以实现行政效能的最大化等。另一方面，公民应当正确辨明“投诉权利”与“行政诉权”的

差异，明确自身并无普遍的行政执法请求权，即使有投诉权利也不一定享有诉权，引导其正确、理性使

用投诉权利与行政诉权，减少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无谓滋扰，节约行政与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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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厘清相关理论，准确界定“合法权益”标准 
目前，判断投诉人原告资格的“合法权益”标准仍较为模糊，以及司法实务界援引的保护规范理论

及与其相关的反射利益，其判定逻辑与司法适用皆较为复杂，法院裁判说理难以为民众所理解与接受。

因此，在理论层面，厘清相关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尤为必要。首先，将公共利益和民事权益从“合法权益”

中剥离出来，要求投诉人维护的合法权益必须是自身的合法利益，且行使诉权涉及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

义务关系。其次，理论界也应当将一些域外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观察学习，在深刻了解这些理论

在国外产生的法理背景与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再将其可取之处加以吸纳，同时结合我国本土生成的“合

法权益”标准，以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定基准。 
(三) 加强立法完善，健全个人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 
投诉人权益纠纷本质上是一个与第三人的民事纠纷，本应通过民事途径加以解决，因而充分健全和

完善民事法律途径不受阻碍是首要关键，这就要求明确与协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分工，使

得民事纠纷最好在民事的渠道内化解，而让行政诉讼真正去解决行政权利救济问题；其次，以立法的形

式正确定位投诉制度，厘清投诉机制与其他救济途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信访制度)之间的关系，将投

诉与行政诉权的区分提高到制度规范的高度。再者，在制度层面，借鉴域外学理并结合中国经验，将德

国的保护规范以及反射利益等相关理论的适用前提、范围及条件等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司法实践

中适用这一理论提供制度支撑与理论指导。 
(四) 落实司法实践，维持对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弹性与开放性 
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法院尝试援引和移植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为主观公权利的判定提供基准和

框架，以此来防堵投诉类案件滥诉是正确的方法论，但运用严苛的法律解释技术，机械地将其作为判断

公法上权利存在与否的唯一判断基准是不可取的，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绝非一台毫厘无差的机器，法

官应当在遵守既定框架的基础上，维持法律解释的弹性和开放性，为个人请求公法上的权利预留合适

的空间[10]。另一方面，除了要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进行宽严调试外，法院对于投诉人的可诉性

审查也可以从判断行政机关答复处理行为的性质上入手，倘若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并非具体行政行为，

而为观念告知或行政重复行为等事实行为，并未实质侵害相对人合法利益，也不具有可诉性。并且为

了保证司法能动性，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能力培训，提高法官法律解释技术等也是必要一环。此

外，针对有代表性、指导性的案件进行类型化归纳分析，形成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别的统一尺度，以贯彻

司法公正。 

5. 结语 

我国行政投诉行为趋向异化，根源在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个人权利救济途径的不健全，“行

政父母官”“无限政府”的理念被一些民事纠纷当事人利用，通过投诉这一跳板，大肆请求法院“威逼”

行政机关进行民事干预。我国行政审判实践援引外国法学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诉人诉权滥用的问题，

实现了我国在此领域的制度迈进。但是我国对这一域外学理的发展脉络、外在辅助条件缺乏深入考察，

所以在司法适用上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困境。由此，我们司法实务部门的探索与实践仍需进一步

强化，与此同时，针对投诉机制在观念、理论以及立法制度层面上的矫正与提升，也是规制投诉行为和

完善投诉制度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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